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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聊城市交办群众信访件（第十六批）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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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办问题

1.临清市金郝庄镇临高路新集村路段马江超市向南

100米路西废品回收站，堆放较多废品，无防护措施，导致

向周围流淌黑水，异味刺鼻，要求治理。2.临清市金郝庄

镇杜洼村村民王传信在村西首开设铸造厂，无相关手续，

偷开电炉铸造，多次通过市民热线举报，未处理，要求查

处。3.临清市金郝庄镇程马村村民程振磊在村东首开设

铸造厂，无相关手续，偷开电炉铸造，多次通过市民热线

举报，未处理，要求查处。

位于莘县魏庄镇邹巷村南首的莘县兴达养猪设备销

售有限公司工厂夜间噪声扰民，且向附近河道和大坑排

放污水，要求查处。

十多年前，东昌府区韩集镇朱楼村西首的200亩基

本农田被韩集镇电厂承包，2024年7月，该处5亩左右的

土方被电厂的工作人挖掘售卖至某高速方，要求制止。

茌平区菜屯镇污水处理站（仅一家）处理污水时散发

臭味，但该污水处理站经常不处理污水（处理污水时有臭

味，不处理时没有），要求核查。

东昌府区韩集镇贾庄村村民贾x利承包村西首韩集

镇电厂南侧20亩左右基本农田，2年前，贾x利将该处农

田的土方私自挖掘售卖，要求处理。

D3LC20240726015〔因修建聊城市海源路占用东昌

府区古楼街道母向村耕地，后期市政园林处将耕地又承

包给丽轩园林（地址不详，负责人：刘文平，电话：

13863568335），但丽轩园林却向耕地内填埋建筑垃圾，严

重破坏环境，要求处理。〕来电人表示上述问题未解决，现

有人员在清理，但仅清理土地表面上的建筑垃圾，填埋在

地下的建筑垃圾未有清理，要求核实处理。

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张飞村村民家中几乎都有地下

井，抽上来的水有较多黄色油泥，地下水污染严重，要求

治理。

阳谷县张秋镇北街村北关街存在养猪场（三孔桥附

近，养殖几十头），夏天散发异味，并且蚊蝇严重，要求查

处。

东昌府于集镇孙堂村村西首家庭敬老院，无粪污处

理设施，粪便和污水直接排放至敬老院北侧的渗水坑内，

气味刺鼻，要求处理。

东昌府区振兴西路道口铺家属院（实验中学西临）临

街郑州滋补烩面饭店油烟机噪声扰民，存在噪声污染，要

求治理。

莘县俎店镇北侧炼油厂（具体厂名不详），每次下雨，

散发刺鼻气味，扰民严重，要求查处。

东昌府区沙镇镇杨宇村村民张广运占用村南首耕地

养猪，并向附近河沟内排放污水，污染严重，要求查处。

东昌府区文化路聊城市中医院顶楼通风设备声音较

大，因距离羡林苑小区7号楼和8号楼较近，扰民严重，要

求治理。

冠县崇文街道吉固村（1000多人村）周边200米内有

十几个养鸡、养牛场，占用耕地建设、露天晒粪，致使村里

苍蝇遍地、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环境，要求查处

治理。

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街道辽河路百合新城小区二期

北墙外，在围墙和滨河绿化带之间的空地上，有的居民种

了菜园，上肥料时臭气熏天。个别地方还搭建了私人花

园，建了假山、水池，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要求拆除

违法建设和恢复原有生态。

高唐县汇鑫街道四合李村村民李卫兵紧靠村庄养殖

肉鸭，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苍蝇满天飞，严重影响附近群

众的正常生活。要求治理。

东昌府区朱老庄镇毛营村有几个大棚养殖鸭和猪，

异味严重，粪便随意存放，要求治理。

聊城华荣漆业有限公司异味严重，除味的设施不运

行，噪声大，要求治理。

阳谷狮子楼橡胶厂异味严重，管子头乱放，要求治

理。

阳谷县张秋水源地一大型宰杀厂（六和鲁信），污染

水源，气味严重，要求停止污染水源，杜绝异味产生。

阳谷西湖职业学校附近，有一宰杀厂，异味扰民，废

水不处理排入下水道，异味严重，要求有关部门进行监管

和治理。

度假区奥祥禽业养殖场，异味严重扰民，废水乱排，

要求治理。

阳谷金斗营的蓝威食品厂，臭味严重，污染环境，要

求治理。

阳谷阳光建材有限公司，污水不处理排到下水道，异

味严重，要求查处。

行政

区域

临清市

莘县

东昌

府区

茌平区

东昌

府区

东昌

府区

东昌

府区

阳谷县

东昌府

区（实

际为度

假区）

东昌

府区

莘县

东昌

府区

东昌

府区

冠县

经开区

高唐县

东昌府

区（实

际为度

假区）

度假区

阳谷县

阳谷县

阳谷县

度假区

阳谷县

阳谷县

污染

类型

大气、

其他

噪声

生态

水、大

气

生态

其他

水

大气

大气

噪声

大气

水

噪声

大气

大气、

其他

大气

大气

大气、

噪声

大气

水、大

气

大气

大气、

水

大气

水

调查核实情况

8月8日，临清市政府组织金郝庄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1.信访反映的是新集南村废品收购站，市场占地约80余亩，共有9家经

营单位，主要从事废旧轮胎、废旧打包带、废旧塑料管道收购，以分拣、销售为主。近期短时强降雨，雨水冲刷废旧物资，并流入附近沟渠，水质清澈，未见有黑水流淌的现象，现场有轻微异味。2.临

清市胜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传信，经查，车间内存有10台造型机器、部分模具。5月29日，金郝庄镇生态环境办公室在日常巡查时发现，该公司无任何手续，应予以拆除取缔，该公司

自行对生产设备进行拆除。因生产设备属于银行贷款抵押物品，暂存于西侧仓库内。经查阅今年以来的信访举报记录，没有关于该公司的信访投诉。8月8日现场检查时，无生产迹象。3.信访反

映的铸造厂为临清市群星曲轴厂，该公司以生铁、硅铁为主要原料，生产单缸内燃机曲轴，环保手续齐全。2023年12月该企业因土地重新规划问题，铸造工序被发改部门列为省第二批4587号“两

高”项目，已将电炉拆除。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电炉已挪离工位，熔炼、浇铸工序已停产多时，未发现生产迹象。经查阅今年以来的信访举报记录，没有关于该公司的信访投诉。

8月8日，莘县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及魏庄镇政府工作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核实：莘县兴达养猪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位于莘县魏庄镇邹巷村村南，主要经营范围：畜牧机械制造、

金属工具制造、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制造。生产工艺为：圆管和方管—切割—焊接—成品，生产过程中无废水排放。1.关于该公司夜间噪声扰民问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生产，经核实和向

公司负责人、村党支部书记、附近住户了解情况，均表示夜间不生产经营，没有噪声扰民情况。8月8日夜间，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魏庄镇政府工作人员对该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未发现有生产

迹象和噪声扰民情况。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因行情及市场销售原因，不再生产，自愿拆除焊接、切割等相关生产设备，只作为仓库和销售展厅存放成品设备，目前生产设备已全部拆除完毕。2.关于该

公司向附近河道和大坑排放污水问题。该公司整个生产工艺不涉及用水，无废水排放。厂区附近无河道，仅在厂区北侧有该村集体收集雨水坑一处，与厂区无管道相连，排查厂区四周未发现有管

道排污情况。

8月8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昌府区分局、韩集镇政府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聊城市惠辉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份开始陆续挖

土，已形成占地约7亩、深约5米的深坑，取土部分经套合2022年土地利用现状，占用耕地5.58亩，占用坑塘水面1.48亩，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8月8日，茌平区住建局、菜屯镇政府相关人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查，菜屯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设备为地埋式一体化设备，通过查看近期运行记录、电费单等资料，结合现场污

水处理实际，菜屯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调试期间正常处理污水，日处理污水量约600立方米，污水处理全流程封闭，现场无异味。

8月8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昌府区分局、韩集镇政府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该处位于韩集镇电厂南侧、山东徐氏重工有限公司北侧。该

地块（约20亩）因历史原因归属贾庄、赵庄、朱楼三个村庄共同所有。经调查，2019年前后该地块南侧（约10亩）承包给贾庄村村民贾x利，承包时该地块较周围地势低1米左右。2020年前后，贾x利

将该地块北侧坑塘加深并将土垫至南侧。南侧垫平之后至今一直闲置，地面多为杂草。北侧坑塘，经套合2009—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为林地，套合2020—2022年土地利用现状为坑塘水面。不涉

及基本农田。

该案件与编号D3LC20240726015、D3LC20240805011案件举报问题基本一致。8月6日，市城管局园林科对丽轩园林负责人进行详细询问，因该处地势较洼，经常积水造成苗木死亡，2022年使

用绿化种植土进行了垫土增高，并非建筑垃圾。8月7日，市城管局组织市园林中心雇用挖掘机，现场对举报地点周边使用机械进行了深挖检查，检查期间举报人也来到现场，共挖掘7处，深度

1.2—1.3米，未发现填埋建筑垃圾情况。8月8日，接到举报件后再次来到举报区域深入走访排查，也未发现填埋建筑垃圾情况。

8月8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柳园街道办事处有关人员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来电人反映的张飞村位于柳园街道，该村目前已连接

自来水。根据来电人反映情况，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在柳园街道张飞村的村北与村南两个点位进行地下水取样检测，检测人员对现场抽取的水样目测水质较清澈，嗅

辨无异味，检测指标汞、砷、硒、铁、铜、锌、锰、石油类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水质标准，不存在地下水污染严重情况。

8月8日，阳谷县党委、政府组织阳谷县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中心、张秋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经核实，该养殖户（孙瑞臣）位于张秋镇中心小学丁字路口北侧，

存栏大小45头；畜禽粪污存储设施配建齐全，堆粪棚内的粪污已用塑料膜覆盖，经了解，养殖户不定期喷洒消毒液去除异味，现场有消毒液味，无其他异味，有少量蚊蝇。

8月8日，度假区管委会组织于集镇政府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件反映问题地点位于度假区于集镇孙堂村村西首家庭敬老院，营业执照名称：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

假区于集养老服务中心；成立日期：2020年1月17日；经营范围：代养、托管、护理老年人、残疾人，病愈康复、长期短期修养；法定代表人：马云敏。经现场核查，该养老服务中心建有配套设施，粪污

收集池30立方米，粪便经水冲进入化粪池暂存，定期进行抽取转运。经核查该养老服务中心北侧没有渗水坑，但存有雨水排放口1个。

8月8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举报人反映餐饮门店为聊城市东昌府区郑州滋补烩面馆，证照齐全，已安装油烟净化设

施，现场噪声来源为净化设备故障。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门店排放油烟浓度、店铺周边噪声进行了人工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均达标。

8月8日，莘县县政府组织俎店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信访人举报的炼油厂为聊城丰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建有

配套污染防治设施。关于该公司每次下雨，散发刺鼻气味，扰民严重问题。经调查，该公司因市场行情原因，自今年4月1日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调查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停产中，炼油车

间已密闭，污水处理站全封闭，无废水处理，检查当天因前日降雨，厂区内无明显异味。通过对整个厂区的全面排查，未发现有违规排放问题。

8月8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昌府区分局、沙镇镇政府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问题一：关于占用村南首耕地养猪的问题。张广运养猪场为2006年

建设，目前现存栏母猪和育肥猪共计12头。经自规部门核实，该处为设施农用地，不存在占用耕地现象。问题二：关于向附近河沟内排放污水的问题。经现场查看，该养猪场四周无河沟，场内配建

暂存池，做到了防雨防渗防溢流，平时粪便存于暂存池，用于自家耕地施肥还田，无外溢现象。日常除臭剂喷洒记录完整，粪污台账健全。

经查，因业务需要，聊城市中医院国医楼在顶楼建有排风机用于病理科排风换气。经向工作人员核实，在排风机运转期间，确有居民反映的排风机噪声较大、影响休息情况，为此医院对排风机

运转时间进行调整，晚间停止使用。聊城市中医院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分别于8月9日和11日进行了两次噪声检测，经检测，结果均达标。

8月8日，冠县县政府组织崇文街道办事处、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经现场调查，崇文街道吉固村共有养殖场12家，根据《冠

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均不在畜禽养殖“禁养区”内。1.关于养殖场占用耕地问题：经现场调查核实及查阅相关资料，12处养殖场（户）占用一般农用地建设，无用地手续。土地性质符合

备案要求，下一步完善相关手续，消除违法状态。2.关于养殖场露天晒粪问题。经现场调查，12处养殖场三防设施完整，运行正常，粪污去向明了可追溯，无直排和露天晒粪的情况。但是，在吉固

村北有少量还田粪肥，占地0.3亩，已依照技术规范发酵完成，计划近期翻耕复种，8月8日下午进行了翻耕。3.关于村内苍蝇遍地、臭气熏天问题。经现场核实，未发现苍蝇乱飞现象，臭味仅限于养

殖场内部和较近的周边。8月8日，冠县环境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对该村养殖区村北、村南、村西下风向3个点位进行恶臭气体采样，8月13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养殖区下风向1#、2#、3#监测点，

臭气浓度分别为17、16、14（无量纲），无组织臭气浓度符合相关标准。

8月8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组织东城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处置，核实情况如下：1.经调查，百合新城小区二期北墙外业主种植菜园，为2016年10月20日聊城民绿置业有限

公司与辛屯村民委员会签订租赁协议，将百合新城二期北墙外和滨河大道之间共30.5775亩土地流转给聊城民绿置业有限公司。该土地后期被聊城民绿置业有限公司分割成菜园，租赁给百合新

城小区部分业主种植蔬菜；东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未发现举报人所反映的上肥料时存在臭气熏天气味等问题。2.经调查，个别地方搭建私人花园，搭建假山、水池问题，为百合新城业主王

存朋所建。位置在滨河大道绿化带最南侧与菜园最北侧之间空置的、无人使用的地块。王存朋认为该地块无人使用，私自在该地块建设假山，未办理任何相关手续。经查阅《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建设假山区域为规划的公园绿地，由于假山区域对外无通道，拆除难度大并易形成新的建筑垃圾及卫生死角，为有效利用资源避免形成新的社会问题，采取措施如下：①8月7日，业主王存朋与

聊城旭润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捐赠协议，已将假山、水池无偿捐赠给国有公司。②东城街道办事处将假山区域使用围挡全部封闭，用于将来规划绿地建设。

8月8日，高唐县政府组织县畜牧水产事业中心、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汇鑫街道办事处等单位（部门）对信访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该户位于村东，距离村庄100余米，棚周边

无粪污堆放和污水排放现象，存在轻微异味，未对周围居民造成大的生活影响。经现场督促指导，该养殖户立即喷洒除臭剂，最大限度消除异味。今后继续督导该养殖户保持现场干净卫生，及时

清理粪污废弃物，适当增加喷洒除臭剂的剂量和频次，指导养殖户做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工作。

8月8日，度假区管委会组织朱老庄镇政府、镇畜牧部门、镇生态环境部门有关人员现场调查，有关情况如下：经查，毛营村共有养殖大棚16个，其中13个大棚未进行养殖。剩余3个养殖棚共30

头猪、8800只鸭子。现场核查时有异味但不明显，养殖户均有粪便收集池，未发现随意堆放粪便的情况。

8月8日，度假区管委会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度假区分局、于集镇政府工作人员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经调查，举报人反映的企业为聊城市华荣漆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涂料生产、加工、

销售，该公司调剂900吨丙烯酸涂料项目于2017年8月份通过环评审批，2017年8月份通过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已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1.针对异味严重、除味设施不运行问题。经调查，生产中产生异味

的工序是下料口、搅拌、研磨、调色、分装、洗刷6个生产工序，会产生非甲烷总烃和二甲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工艺处理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经调阅该企业环保设

备运行检查记录及现场查看环保设备运行情况，生产过程中及时开启环保设备，经现场调查核实，未发现环保设备不运行的情况。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员工在运输原材物料进出车间时，未及时关闭好

生产车间大门，造成厂区存在异味，已要求该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在运输原材物料进出车间时，及时关闭车间大门，减少无组织排放，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为保障群众利益，在该公司生产正常时，8月8

日，市生态环境局度假区分局针对异味问题委托山东润景检测有限公司对该企业废气进行检测，经检测有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值为14.8mg/m3，二甲苯实测浓度值为0.279mg/m3，无组织废气非

甲烷总烃最大浓度值为1.96mg/m3，二甲苯最大浓度值为23.6ug/m3，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排放标准要求。2.针对噪声大的问题。经调查，该公司东侧为居民区、西侧为耕

地、南侧为道路、北侧为耕地。在该公司生产正常时，8月8日，市生态环境局度假区分局针对噪声问题委托山东润景检测有限公司对厂界噪声进行检测，经检测厂界噪声最大测量值为56.0dB，符合《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要求。

8月8日，阳谷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阎楼镇政府等部门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信访人反映的阳谷县狮子楼橡胶厂实为山东阳谷狮子楼橡胶有限公司，该企业环评

批复、验收及排污许可等环保手续齐全。1.现场核查时，该公司年产200吨钢丝高压管、300吨联线高压管和建筑机械车间正在生产，配套治污设施正在运行，车间门窗呈密闭状态，产污环节设置集

气罩及软皮帘收集废气，车间内温度较高，存在异味，巡查厂区周边及下风向，无明显异味。8月9日，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大气污染物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符合

相关排放标准要求。2.该公司管子头为胶管两端切割产生，经现场查看，该公司已签订废管头处置协议，管头集中存放，定期出售建立并记录台账。

8月8日，阳谷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张秋镇政府等部门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信访人反映的为阳谷六和鲁信食品有限公司，根据山东省环境保护厅鲁环函〔2010〕

505号，张秋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是以开采井为中心、半径50米的区域。六和鲁信距最近取水井1#号85米，不在一级保护区内。调阅张秋水源地地下水检测报告，符合饮用水源地三类标准。现场调

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污染治理设施正在运行，该公司挂鸭台、污水处理站、污水池废气处理设施均正在运行。厂区内存在异味，厂区外周边未发现明显异味。调阅聊城市环境监测监控系统，未

发现水污染物超标排放现象。8月8日，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该公司废气及废水进行监督性检测，污染物浓度均符合排放标准。

8月8日，阳谷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狮子楼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信访人反映的为山东阳谷蒿之源食品有限公司，该企业环评批复、验收及排污

许可证等环保手续齐全。1.关于“异味扰民”的问题，现场核查时，公司正在生产，配套的治污设施正在运行，厂内待宰区有轻微异味，其他区域基本无异味。该公司屠宰车间待宰区及挂鸡生产线设

置集气罩，屠宰车间主要产臭单元及污水处理站产臭单元进行密闭，微负压收集后的恶臭气体通入“碱喷淋+活性炭吸附”处理，通过15米高的排气筒排放。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委托第三方检

测公司对无组织、有组织废气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的排放限值要求。2.关于“废水不处理排入下水道，异味严重”的问题，该公司废水主要为屠宰废

水、喷淋塔废水、消毒池废水、设备及地面冲洗废水、生活污水等。该公司与阳谷县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污水处理协议，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初步处理后的废水水质能够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

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标准。该公司安装了自动在线监测系统，并与聊城市环境监测监控系统v6.1进行联网，不存在不处理直接排放的现象。

8月8日，度假区管委会组织朱老庄镇政府、畜牧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现场调查，有关情况如下：群众反映的实际为聊城昌盛肉鸡养殖有限公司，2015年批复建设，位于度假区朱老庄镇蒿科李村

西首，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鸡舍、仓库、办公室、配电房、门卫、绿化等公用辅助设施，年出栏肉鸡27万羽。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完成备案。现场调查发现，该公司近期未进行养殖，现场无异味。

养殖人员正在对鸡舍进行冲洗设备，该养殖场已进行雨污分流，厂区外未发现乱排放污水行为，近期雨水较多，鸡舍与鸡舍之间存在积水现象。

8月8日，阳谷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金斗营镇政府等部门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信访人反映的企业为聊城市蓝威食品有限公司，环评批复、验收及排污许可证等环

保手续齐全。现场核查时，公司正在生产，配套的治污设施正在运行，厂内待宰区有轻微异味，其他区域基本无异味。该公司屠宰车间废气经二级喷淋塔吸收+活性炭吸附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

放。污水处理站对预处理、综合调节池、厌氧池进行了封闭，废气收集后，经二级喷淋塔+活性炭吸附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8月8日，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

有组织、无组织废气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的排放限值要求。

8月8日，阳谷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张秋镇政府相关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举报人反映的公司为山东阳谷阳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两个厂

区分别位于阳谷祥光经济开发区东区和西区。东厂区建设有年产20万吨高端装配复配涂料、6000吨建筑用密封胶复配项目，西厂区建设有年产1000吨建筑用密封胶项目，环评批复、验收及排污

许可证等环保手续齐全。1.经现场核查，该公司东厂区项目产生废水为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收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阳谷城东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深度处理，并签订了

废水委托处理和监督管理协议；生产废水主要为设备清洗水、地面清洗水、浓水，地面清洗水主要用于地面拖地清理，最终蒸发耗散，不外排；设备清洗废水主要对搅拌机简易冲刷后加入杀菌剂保

存，生产同样颜色的漆时回用；浓水为纯水机过滤后产生，项目水性真石漆对水质无要求，因此浓水回用作为水性真石漆生产工艺用水，不外排。2.该公司西厂区项目在生产期间不产生废水，污水

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收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阳谷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深度处理，并签订了废水委托处理和监督管理协议。3.针对“异味严重”的问题，检查组巡查该公司周

边，未发现有异味，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废气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符合相关排放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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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要求9家经营单位将回收物品分类存放、及时覆盖。2.王

传信铸造厂将生产设施拆除，集中堆放、暂存于厂区西侧仓库。

无

聊城市惠辉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在耕地取土的行为，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昌府区分局已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

书》。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昌府区分局、韩集镇政府督促惠辉

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对挖掘坑塘进行回填，恢复土地原貌。涉及违

法行为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昌府区分局依法依规处理到位。

无

无

无

无

指导养殖户及时清理粪污，喷洒除臭剂除味，同时喷洒灭蚊

药，减少蚊蝇产生。责成张秋镇人民政府加强监督检查，减少类

似问题发生。

该养老服务中心定期对化粪池进行抽取转运。同时，加强化

粪池的管理。不存在污水直排行为。

东昌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令该门店立即对净化设备进行维

护更换，目前，已完成整改。

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将加大对该公司的巡查，发现问题立

即处理，同时督促该公司加强厂区管理，严格落实各项环保管理

制度。

无

聊城市中医院已主动对排风机进行了检查维护，以保证设备

运行稳定，并在夜间停止使用，降低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1.督促养殖户严格落实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及时清理

拉运畜禽粪污，加强场区卫生管理。通过在饲料中添加微生态制

剂、对粪污进行隔离或密封、采取吸附装置、喷洒除臭剂等措施，

减少臭气异味的产生和散发。2.将积极引导村民按照聊城市畜

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要求，对固体粪便堆肥进行覆膜处

理，防止出现露天晒粪情况。

1.为防止居民上肥料时产生异味，劝导居民使用气味较小的

无机肥料。2.东城街道办事处已将假山区域使用围挡全部封闭，

待开发区将该区域建设绿地公园时再进行开放。

即知即改，立即组织该养殖户喷洒除臭剂，最大限度消除异

味。

1.将粪便收集池进行密闭处理，防止其随意暴露。2.使用除

臭剂，抑制异味物质的产生和扩散。3.要求养殖户严格做到“三

防”，防雨水防渗防外溢。

加大对该公司的巡查力度，要求该公司加强内部管理，生产

车间实现密闭，确保配套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减少异味及噪

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将进一步加大对该公司及周边区

域的监管力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确保污

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稳定达标排放，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

督促企业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减轻对环境

的影响。

督促企业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减轻对环境

的影响。

1. 安排该养殖点对鸡舍之间积水进行疏通，目前已整改完

毕。2.加强对养殖期间管理，确保有一个良好的养殖环境。

督促企业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减轻对环境

的影响。

无

办结目标

加强巡查，防止死灰复

燃。

无

立行立改，加强监管。

无

无

无

无

要求养殖户勤喷洒除臭

剂除味，同时喷洒灭蚊药，减

少蚊蝇产生。

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加强

巡查监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群众问题。

立行立改，加强监管。

加强监管，杜绝出现环境

污染问题。

无

立行立改。

减少粪污异味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严防环境违法问题

发生。

1. 为防止居民上肥料时

产生异味，劝导居民使用气味

较小的无机肥料。2. 东城街

道办事处已将假山区域使用

围挡全部封闭，待开发区将该

区域建设绿地公园时再进行

开放。

县、街道两级农业农村及

生态环境部门，将进一步加强

督导，确保养殖户定期喷洒除

臭剂，督导其保持现场干净卫

生，最大限度消除气味，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

1.加大巡查力度，镇畜牧

部门严格按照网格化帮包制

度，督促对存在相关问题的养

殖户进行技术指导。2.加大督

查力度，确保辖区内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做到“全覆盖、无死

角、零缝隙”监管。3.促进生态

养殖，优化养殖环境。

立行立改。

强化监督管理，要求企业

提升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降

低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并长

期坚持。

加大监管力度，落实主体

责任，确保该公司按证排污，

达标排放。

强化监督管理，要求企业

强化环境管理水平并长期坚

持。

加强监管，督促养殖场做

好粪污收集，及时转运，减少

粪污异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强化监督管理，要求企业

强化环境管理水平并长期坚

持。

无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

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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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聊城市交办群众信访件（第十七批）办理情况

序

号

1

2

3

4

受理

编号

D3LC2

024080

8001

D3LC2

024080

8002

D3LC2

024080

8003

D3LC2

024080

8004

受理

方式

来电

来电

来电

来电

转办问题

每天凌晨以后，冠县甘官屯镇连寨前村内的冠县民

发轴承配件公司生产加工时噪声较大，要求制止噪声。

东昌府区海源路母向村，粮油市场对过存在建筑垃

圾（填埋地下），7月26日起多次反映过，8月7日部门前往

处理，来电人反映只是清理了表面垃圾，填埋到土地里面

的垃圾仍然没有清理干净，希望彻底清理。

临清市金郝庄镇杜洼村西首的炼钢厂（工厂无名）生

产时冒黑烟，并存在扬尘，要求治理。

东昌府区韩集镇东贾庄村电厂南门（许式重工北

邻），贾x利将该处耕地挖掘并售卖土方，现该耕地被严重

破坏，要求还原耕地原貌。

行政

区域

冠县

东昌

府区

临清市

东昌

府区

污染

类型

噪声

固废

大气

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8月9日，冠县县政府组织甘官屯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经调查，冠县民发轴承配件有限公司位于冠县甘官屯镇连寨前村西首，占地约1500平方米，东边为闲置厂房、

南边为耕地、西边为冠县同芳轴承配件有限公司、北边为进村道路。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为排污许可登记管理。该公司主要生产轴承套圈，主要生产工艺：轴承钢—切割下料—电加热—镦粗—反挤

压—冲压成型—冷却—成品，主要噪声源是锯床切割、冲床冲压。8月10日0时，冠县环境监控中心对该公司厂界噪声进行了人工监测，厂界噪声监测数值为47.8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1中规定的2类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50dB（A）（夜间）的标准限值。针对群众反映情况，督导企业加强噪声环境管理，合理安排生产时段，采取消声、隔声、减振等措施，努

力降低噪声排放，消除或者减轻噪声对周围生活环境的影响。

该案件与编号D3LC20240726015、D3LC20240805011、D3LC20240807033案件举报问题基本一致。8月6日，市城管局园林科对丽轩园林负责人进行详细询问，因该处地势较洼，经常积水造成苗木

死亡，2022年使用绿化种植土进行了垫土增高，并非建筑垃圾。8月7日，市城管局组织市园林中心雇用挖掘机，现场对举报地点周边使用机械进行了深挖检查，检查期间举报人也来到现场，共挖掘7

处，深度1.2—1.3米，未发现填埋建筑垃圾情况。8月8日，接到举报件后再次来到举报区域深入走访排查，也未发现填埋建筑垃圾情况。

该件与编号为D3LC20240807028的信访件反映的问题2基本一致。信访反映的是临清市胜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传信，经查，车间内存有10台造型机器、部分模具。5月29日，金郝

庄镇生态环境办公室在日常巡查时发现该公司无任何手续，应予以拆除取缔，该公司自行对生产设备进行拆除。现场检查时，因该公司生产设备属于银行贷款抵押物品，暂存于西侧仓库内，不具备生

产条件。

信访件反映情况与编号为D3LC20240807032的信访件反映问题基本一致。8月9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昌府区分局、韩集镇政府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

调查，举报人反映地块位于韩集镇电厂南侧、山东徐氏重工有限公司北侧，归属贾庄、赵庄、朱楼三个村庄共同所有。2019年该地块南侧（约10亩）承包给贾庄村村民贾x利，承包时该地块较周围地势低1米左

右。2020年，贾x利将该地块北侧坑塘加深并将土垫至南侧，南侧垫平后至今一直闲置。北侧坑塘，经套合2009—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为林地，套合2020—2022年土地利用现状为坑塘水面，不涉及基本农田。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属

实

不属

实

不属

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督促企业加强噪声控制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

无

无

无

办结目标

督促落实污染防治主体

责任，严防环境违法问题发

生。

无

无

无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备

注

（下转第5版）

山东省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十七批信访件共计24件。截至8月16日，已办结20件、阶段办结4件；属实8件、部分属实9件、不属实7件。


